
( 五 ) 共同犯罪的案 (,t
,

有的被告人提出上 诉
,

有的波告人没有提出上诉
,

第二市人民

法院对全案进行审理后
,

认为原 ,Jl 量刑不当
,

应 当改判
,

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和没有提出上 诉

的被告人
,

是否都应受刑 诉法第一 百三 卜七条不得加 重被 杏人刑 罚的限制 ? 如果人民检察院

对部分被告人提出抗诉
,

对有的被告人没有提出抗 诉
,

对 于没有被抗 诉的被告人
,

是否 可以

加重 其刑罚 ?

根据刑 事诉讼法第一百三
一

1
一

四条第二款规定
: “

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 L诉的
,

应当对全案迸行审查
,

一并处理
。 ”

第二审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
,

原判决量刑不 当
,

应当改

判时
,

对已提出上诉的被告人
,

应 当受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三十七茶第 一款不得加重被告人刑

罚规定的限制
。

对没有提出上诉的被告人
,

也不应加重其刑罚
,

以体现适用法律的统一
,

不

因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而遭受不利的后果
。

如果人民检察院对部分被告人提出抗诉
,

被抗 诉

的被告人
,

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三十七条第二 款的规定
,

应不受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的限

制
,

但对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抗诉的被告人
,

当然仍应受第一百三十七条第 一款 的 规 定 限

制
,

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 罚
。

(六 ) 被告人提出上 诉的案件
,

第二审人民法院以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
,

撤

销原 Jtl
,

发回原市人民法院重新审判
,

第 一市人民法院在重新审判时
,

是否仍受刑 事诉讼法

第
一

百三
一

{
·

七条第 一款规定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的限制了

刑诉法第一 cl’ 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
,

是属于第二市程序的规定
,

是否也适用于经第二审

法院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
,

法律没有明文规定
。

我们 认为
,

如果经过补充 侦查
,

或

调查核实
,

不仅查清了原 认定的犯罪事实
,

而且在犯罪事实
、

情节上有发展
,

或 者又认定了

新的犯罪事实
,

已经超出了原 控诉的犯罪事实的范围
,

重新量刑时可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
。

如果经过查证核实
,

犯 罪事实查清楚了
,

但 与原认定的犯罪事实并无变化
,

也没有增加新的

界行
,

就不应 当加重被告人的刑罚
。

亡
`

试论我国刑事诉讼

中的公 民扭送人犯

王 铁 夫

一
、

扭送人犯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

我 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
,

任何公民对正在实行犯非或者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,

通缉在案的
;
越狱逃跑的和正在被追捕的人犯

,

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
、

人民检察院或者

人民法院处理
。

这一规定
,

赋予了公民可以扭送人犯的权利
,

确立了公民扭送是合法行为的

法律地位
。

在我国
,

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充分受到 国家法律保护的
。

新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
, “

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
。 ” “

禁 1七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

人身自由
。 ”

人身自由
,

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
。

对任何公民
,



即使是对犯罪的人
,

都必须以法律为根据
,

挤卜几依照法定程序
,

才能剥 夺或者限制」七人身 l’I

由
。

对依法判处徒刑
,

投入 监狱或者劳改队改造
,

剥夺其人身自山的
`

!}尾犯 脸这样
;
在刑事诉

讼过程
,

!
,对 人犯采取强制措施

,

限制 其人身自山
,

同样也要这样
。

在
·

定仆日切内剥夺罪犯的

人身「l山所根据的法律
,

是刑法和其他刑 事法规的有关规定
;
在刑 Jlf 诉讼过程

`

!
,

限制人犯的

人 身自山的依据的法定 程序
,

是刑事诉讼法
,

卜关 」: 张制措施的有关规定
。

只有严格依照有关法

律的规定和法定程序
,

才能使剥夺或者限制他人的人身自山的措施成为合法
, l(lj 不 致 违 反

“ 公民的人身 f汀11不受授犯
”
的宪法原则

。

刑 书诉讼法第四 卜 几条赋 户公民扭送 人 犯 的 权

利
,

是对宪法关于禁止 1卜法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山的补允规定
。

我 !巾阿事诉讼法没有 为公民扭送人犯规定
·

个明确的法律概念或 者定义
。

笔者认为
,

根

据该条规定的立法精神
,

对 J: 公民扭送 人犯的概念
,

可以作如 下表述
:

公民扭送人犯
,

是指

公民在紧急洁况下
,

为 了防 :Il 正在实行犯军或
一

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
; 通缉在案的

; 越狱

逃跑的和正在被追捕的人犯逃避 fill 查
、

审判或若惩罚
、

改造
,

而将其 ,’: /即扭送公安机关
、

人

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的行为
。

据此
,

公民扭送人犯 .(J 有以 下 1:要特征
:

第
1
,

扭送人

犯的主体是侮个公民
,

即凡是 Jci 有我囚 !司籍的 人
,

包括犯 了罪的人犯和正在服刑的犯人
,

以

及加入我国国籍的外国 人
,

都有权在紧急情况 下采取扭送措施
,

限制特定 人犯的人 身自山
。

第二
,

扭送的对象
,

是法定的 卜述四种 人犯
。

除 r 这四种人犯外
,

即使某人的行为已经构成

犯罪
,

也必须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程序衣矛手续
,

即按照刑事强制措施的有关规定
,

才

能限 制其人身自山
。

第三
,

公民扭送人犯的 日的
,

在行为人主观 卜必须是防止人犯脱逃
,

逃

避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灼侦查
、

礴f判
,

防止已决犯逃避惩罚和改造
, 不允许掺杂 f卜何私 人成见

,

更不准借故报复
,

羞辱
、

陷害他人
。

第四
,

公民扭送人犯后
,

必须 众即将 J七交公安机关
、

人

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
,

而不能拽 自将人犯关押起来
,

或者持续羁留
。

公民 llj 送人犯的

权利及其合法范川
,

仅此而已
,

无权对人犯作任何法律处置
。

至 于究竟如何处理
,

则应山公

安
、

检察或者审判机关根据具体情况
,

决定是否进
一

步采取何种刑 事强制措施
。

上 述特征
,

}司时也是公民正确行使扭送人犯这
`

权利
,

使扭送人犯行为成为合法的必备

条件
,

特别是第二
、

三
、

四点
,

缺 一不 可,
缺少或者超越其中任何 一个条件

,

都将是
`

种
一

11:

法侵犯公民人身自山的违法行为
。

J

J

二
、

公民扭送人犯不是刑事强制措施

首先
,

刑事强制措施的本质特征
,

是凭借国家 强制力
,

限制 人犯的人身 I’1 山
,

而任何公

民均无权拥有这种国家 强制力
。

马克思主义法的墓本理论告诉我们
,

国家 强制力是法的推本属性
,

而法是 J汀卜为囚家意

志的统治阶级意志
。

{日家凭借军队
、

警察
、

法庭和监狱等暴力机器拥有的 强制力量
,

保证法

律的贯彻实施
。

而要使各种法律真正得以 贯彻实施
,

列宁说
,

必须 “
第一

,

对法律的实行加

以监督 , 第二
,

对不执行法律的加以惩办
” 。

① 只有这样
,

才能有效地保护 {典家和人民的利益

和权利
。

列宁又进
一

步指出
, “

如果没有一 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规的机关
,

权利 也 就 等 J几

零
。 ” ② 这种机关正是凭借闪家 沏制力行使

“
监督

”
和

“ 惩 罚 ” 之权的军队
、

警察
、

法庭和监

狱等专政机关
。

在我国则是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机关的各级公安机关
、

人民检察院 和 人 民 法

` 列宁全 集 ,
第二卷

,

第扎 3页
。

; 列宁全集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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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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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

院
。

在刑事诉讼中
,

为了防止人犯逃避侦查
、

审 ,Jl
、

保证 JJfl 事诉讼的顺利迸行
,

公
、

检
、

法

机 关有权依法对人犯采取 强制措施
,

限制其人身自由
;

i盯
1

切人犯均不得抗拒
,

正是因为这

些机关拥存 aII 家授权的 强制力的缘故
;
也正是因为 !习家没有把这种 强制力授 :.f }亡何 J冬他 机

关
、

团沐或者公民个人
,

任何共他机关
、

团体或者公民个人
,

当然无权拥有这种专属专政机

关的 国家 强制 力
。

公 民扭送人犯级属合法行为
,

但囚 龙权拥有闪家强制力
,

「!然不具有刑事

强制措施的法律性城
。

从有关法律视定看
,

对人犯实行刑事强制的权力
,

也 只是赋予公安机关
、

人民检察院和

人 民去院的
, 公民没有这种权力

。

我 国宪法第三 十七条规定
, “

任何公民
, 一

1卜经人民检察院批

堆或 者决定或 者人民法院决定
,

并山公安机关执行
,

不受逮描
。 ”

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二条

也有类似的规定
。

刑 事诉讼法第三条更进
·

步明确规定
, “

对刑 事案件的侦查
、

拘留
、

预 、Il’
,

山公安 机关负责
。

批准逮扣i和检察 (包括侦 查 )
、

提起 诉讼
,

山人民检察院 负成
。

讨l’ 少d山人

民法队 负责
。 ” “

其他任何机关
、

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
。 ”
这 吧列举 了侦查权

、

拘留

权
、

预 1打权
、

批准逮捕汉
、

起 诉权和审判权等权 力
。

这些权力都是分别专属于公
、

检
、

法机

关
,

少仁以 国家 强捌力为后盾的
。

这 当中
,

没有明确提到关于对人犯 采取 强制措施的权力
,

山

谁负责的问题
。

但是
,

对人犯实施拘留
、

逮捕这两种 强制措施方法的权力
,

属 于公
、

检
、

法

机关
,

却是 明文规定了的
。

.

其余 三种公认的 强钊措施方法
,

即拘传
、

监视居住和 取 保 候 审

等
,

员然没有其体写明只有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
.

才能行使的字样
,

但是根据有关法 律条款的立法

精神
,

理所 当然地应当属于公
、

检
、

法等专政机关
; 公民是无权行使这些权 力 的

。

监 视 居

住
、

取保候审同拘留一样
,

都是从逮捕这种最基本最 l三要的刑 事强制措施 蚊生 出来的
,

是对

本应逮捕
,

但乓有某种条件或在某种特殊情形下对 人犯采取的变通办法
。

拘留
,

是法律授权

公安机关对罪该逮捕
,

但具有法定的 七种情形之
·

l为人犯所采取的 强制措施
。

(刑事诉 讼法第

四 十一条 ) 而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则是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
,

可能判处徒刑以
_

:1刑 罚
,

罪该逮捕
,

但是
,

不逮捕 也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禽性的人犯所 采取的强制措施方法
。

以Jf] 事诉

讼法第四十条 ) 既然宪法
、

刑事诉讼法都明文规定
,

l〔朴叮公民
,

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堆或 者决

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
,

并由公安机关执行
,

不受逮捕
,

其他了〔何机关
、

Jfl 体或 齐个人无权行

使逮捕这种权力
,

那么
,

山于具备某种不必逮捕的条 件和情形
,

而 采取拘留
、

`

取保候审
、

监

视居住的权力
,

当然也应属于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 ;
其他任何机关

、

团体或者个人 也都 无 权 行

使
。

至 于拘传
,

根据有关法律规定
,

适川 f 经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两次合法传唤
,

无 正当理山不

到的被告人
,

则这种 强钊措施方法
,

[’1 然 也只能由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行使
,

J七他任 何机关
、

团

体或者公民个人均无权行使
。

决不能允许公安
、

检察
、

审判等专政机关以外的任何其他机关
、

团体或 者公民个人对其

他人
,

包括对犯 , p的人
,

行使以国家 强制力为后后的刑事强制措施的 权力
。

这是 1
·

年动乱时

期大量发生的非法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山的深重灾难
,

给我们提出的告诫
。

那时候
,

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被砸烂
,

社会 上义法制被践踏
。

一些所谓的
“
革命组织

” ,

搞什么群众专政
,

帮

派头头
,

打砸抢分子
,

悠意横行霸道
,

私设公堂监狱
,

随便监管关押干部群众
,

践踏人权
,

草管人命
。

粉碎
“ 四人帮 ” 以后

,

新宪法庄严宜告
, “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 !、 山不受浸

犯
。 ”

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虽然规定公民扭送人犯为合法行为
,

但是
.

这一行为被严格限制

在只准扭送法定的四种人犯之 内
,

而且必须
: “

立 即扭送公安机关
、

人 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

处理
, ”
而无权对人犯作出具有以国家 强制力为后盾的任何法律处置

。



由此可见
,

无论从马克思 仁义法的丛本理论
,

还是从有关法律规定看
,

或者从社会实践

看
,

对人犯 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
,

限制其人身自山的权力
,

都源 f 国家 强制力
,

而这种国家 强

制力是专 属国家授权的公安
、

检察
、

法院等专政机关的
,

任何公民均无权拥有国家 强制力
。

因而
,

公民扭送人犯级属合法 行为
,

但不具有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 性 质
,

不 是 刑 事 强制

措施
。

其次
,

刑事诉讼法规定
,

对人犯 采取 强制措施
,

必须依照法定程序
,

办理法定手续
,

并

制作和出具相应的具有 强制力的法律文书
。

而这一切都属于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的司法职能
,

任

何公民均无权实施这些职能
,

因而公民扭送人犯
,

不是刑事 强制措施
。

如前所述
,

刑事 强制措施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限制人犯人身自山的强制手段
,

任 何人

均不得抗拒
。

然 i(il
,

有关法律规定
,

对人犯 采取任何一种 强制拾施
,

不仅必须具备一定的法

定条件
,

而 且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市批程序
,

办理必 要的法律手续
。

公安机关要 求 逮 捕 人

犯
,

必须提清并经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
。

公安机关拘 留人犯
,

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对被告人实 行

拘传
,

取保候审
、

监视居住
,

都必须报经机关 七管领导人审查批准
。

执行或 者实施各种 强钊

措施
,

都必须制作和出具相应的法律文
一

朽
J

逮捕
、

拘留人犯
,

必项分别制作和出具逮捕证
、

拘 留证
;
拘传被告人

,

必须制作和出具拘传票
; 对被 告人实行取保候审

,

必须经山有关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审查批准担保人出具的保证书后
,

制作相应的决定
一

朽; 对被告人实行监视居住
, ’

必须山有关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制作 决定书后
,

并向有关部门发出协助监视居住的通知书 ; 等等
。

这就是说
,

即使是公
、

检
、

法机 关对人犯 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
,

如果不依照有关法定条件和审

批程序
,

办理法定手续
,

制作并出具扣应的法律文书
,

都是违法的
,

都将 1卜法浸犯他 人的人

身自山
。

然而
,

法律既没有规定 可供任何其他机关
、

团体和个人行使某种刑事 强制措施的法

律程序
、

手续
,

其他任何机关
、

团体或者个人
,

更无权制作
,

当然也不 可能出具对人犯 采取

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文
一

1弓
。

从这个意义 L 讲
,

公民扭送人犯的行为
,

当然也不其有刑事 强制

措施的法律性质
。

第 三
,

刑 事强制措施是对 人犯采取的一种法律处置
,

并且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
, 而任何

公民均无权对人犯作出任何法律处 置
,

也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
。

因而
,

公民扭送人犯不是刑

事强制措施
。

刑事强制措施既然是
,

种其有法律效力的强制 手段
,

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对人犯 采取某种 强

制措施 方法后
,

被实行 强制措施 者的人身自山
,

就将在一定时问内被限制在特定状态的控制

之下
。

被监视居住的人犯
,

必须在被指定 的区域内活动
,

不得擅 自逾越
,

外出必须报经当地

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委托对共进行监视的从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允许
;
被拘留的人犯

,

将在法

定 时间内被羁 押在
·

定 场所
,

完全失去人身自山
,

等等
。

如 有违犯
,

就将对其产生 一定的法

律后果
。

例如
,

刑法第 七十 七条规定
, “
在人民往院

、

人民检察院
、

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

后
,

逃避侦查 或者审判的
,

不受追 诉期限的限制
。 ”

这就是说
,

凡是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已经或 者

决定采取 强 8Jl 措施的人犯
,

如 果用逃避或者隐匿等 方法逃避侦查
、

计了判的
,

无论被采取的是

何种刑事 强制措施 方法
,

也不管经过 多长时间
,

都 可以对他进行追究
,

而不存在超过追诉期

限 就不再追究的问题
。

公民扭送人犯后
,

既然不能对被妞送者作任何法律处置
,

也不产生任

何法律后果
,

而是必项立 即送交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处理
,

则在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依法作出处理决

定
.

之前
,

被扭送 者的法律地位始终处于未确定状态
。

如 果把公民扭送入犯 也当做刑事强制措

施
,

按照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
,

那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
:

被扭送者经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审

』

」



查查明
,

根本未犯任何罪行
,

或 者罪行轻微
,

不必判刑而获得开释
。

可是
,

被扭送 者确实又

是被采取过 “ 扭送
”
这种所谓

“ 强制措施
”
的

,

依照刑法第七 卜七条
“ 不受追诉 期 限 的 限

制
”
的规定

,

被错误扭送者岂不将要长期处 I
:

随时 I J能被追究的不安定
,

I:话 状 态 之
.

1
. ! 显

然
,

这种状况是我 国法律所不允许的
,

也是不 合情理的
。

有的同志认为
,

我国刑事诉讼法既没有给强制措施规定
·

个法律定 义
,

也没有明确规定

强制措施的种类
,

却在强制措施
一

个中
,

专条规定了任何公民都可以扭送法定的四种人犯
,

便据此 }!.j定公民扭送人犯 也是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 方法
。

很皱然
,

这是从法条组 合 形 式 出

发
,

想 当然地作 出的论断
。

事实 卜
,

在各种法 律规范
:

!
: ,

同
·

章 ,l’J’ 规定条款的内客
,

山 J
几

本

质不同而不属 于同类事物性质的情况
,

是 累见不鲜的
。

从法律条文红L合形式出发的论 111: 方法

是不可取的
。

还有的同志 认为
,

只有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 才是行使刑 法f强制措施权 :)J 的 l:体
,

公民无权行

使这种权力
。

这是没有法律根据的
。

在这 些 }
,

.’J志石来 ,

似乎
`

定要在有关法律条款
,

1
: ,

都从
_

正反两 而写明某某机关或者个人才有权行使利事张制措施的权力
,

而 某某机 关或者个 人无权

行使这种权力之类的文字
,

才算是有法律依据
。

J七实
,

在齐种法律规范
,
!
:

的 有关条款 .
!
. ,

对

同一法律关系都从正反两 而加以规定
,

不 仅没有必要
,

而 11
.

幸l己往使法律条款的文
`

t’. 币虹 粱

赘
。

在制 i J’ 法律时
, _

立法者往往拟 i r 些授权性条款
,

凡是法律把某种权利和权力
,

授 朴某

某机关
、

团体和个人的
,

则未被授权的机关
、

团体和个人自然就不能 :}l 了i这种权 利
,

行使这

种权力
,

而后者就没有必要再加以赘述
。

所 谓
“ 法律依据

”
少=fl 卜

·

定要
· `

多
1

`J地从 正反两

方 而写明刁
’

行
。

事实 卜
,

关 于行使刑事强制措施权力的 卜体只能是公
、 ·

检
、

法机关
,

而不能

是 其他任何机关
、

团体和公民个人的问题
,

在我 }日宪法和刑 事诉讼法的有 关条款中都是有规

定的
。

此外
,

有的同志还引用
·

些 外 1111 }Jfl 事诉讼法的有关 视定
,

试图证明我 !闷刑事诉讼
,

卜的公

民扭送人犯
,

也属于刑 事强制措施方法之 一
,

他们举例说
,

在 美}日
,

司法官吏 “
常常可以使

用公民执行逮捕
。 ”

在法国
, “

遇 可判徒刑 ( 或监作 ) 的现行爪
`

!l芝或现行轻罪案
,

任何 人都有权

逮捕眼犯
,

井将 其押送最近的法警警官
。 ”

从所引法条内容看
,

不能说明所引各 ! l̀ !公民均有权

行使刑 书强制措施的权力
。

恰恰相反
,

公 民 “ 执行逮捕
” ,

不过是受
,

.’l法官吏所 “ 使川
” (美

}日) ; 或者 “
押送最近的法警警官

” (法 ! ill )
,

公民均无权对所逮捕人犯作了〔何法律处找
。

这 卜.’J

我 }日的
“ 公民扭送人犯 ” 必须

`

众即送交公安机关
、

人民检察院或 者人民法院处理的规定
,

倒

是颇相类似
,

即公民对被共扭送的 人犯
,

根本无权确定 J七法律地位
。

因 l(li
,

所有引 文均不能

说明
,

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公民扭送 人犯
,

具有强制措施的法律性质
,

自然 也就不是刑 事强制

措施 了
。

三
、

公民扭送人犯是刑事强制措施的 一

种必要的带强制性的法律辅助手段

公民扭送人犯不具有刑
`

11强制措施的法律性质
,

不是我囚刑事诉讼
`

卜的强制措施 方法
。

那 么
,

我国公民扭送人犯的法 律性质究竟是什么呢了 笔者认为
,

我 !自公民扭送人犯
,

是刑事

强 制措施的一种必要的
、

带强制性的法律辅助手段
。

泞先
,

公民扭送人犯的行为带有强制性
。

刑 书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
,

不仅授权梅个

公民 可以扭送法定 的四种人犯
,

使这种限制人犯人身 f! 山的行为成为合法
, 而 J!

.

使这
·

行为



具有强制性
,

任何被扭送者均不得抗拒
。

当然
,

这种强制性
,

仅限 3’. 在短暂的时 l’Jll 内必须立

即将人犯送交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处理
,

l亩无权对被扭送者进 步作任何强制性的法律处置
。

几次
,

公民扭送人犯的行为
,

离开 J
’

只有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才有权采取的强制措施
,

便没

有刑 书诉讼上的实际
J

奋义
。

对人犯 采取强制措施的址终 }
_

!的
,

是防 :ll 人犯逃避侦查和市判
,

保证刑 事诉讼的顺不11进行
。

, (I了公民扭送 人犯这利
:

考矛为级然合法
,

但对人犯 j手
; 不产 , !:叮工何法律

后果
,

更不
`

定山此必然引起刑 事诉讼程序的发生
。

只有经过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对被扭送 者进

行示丧后
,

才能作出 IIt 对确定的法律决定
。

如果确 认被扭送 者无华
,

或者眼行轻微
,

没有必

要 采取强制措施
,

就应 当立即释放
。

只是在确 认被扭送者已经犯罪
,

并 IL应 当追究其刑 事责

任的情况 卜
,

才有
.

丁能产生刑
·

!`诉讼程序
,

决定是否采取何种强制措施
。

所以
,

公民扭送人

犯的行为在刑事 诉讼
.
卜

,

井没 (J’ 独立的实际意义
,

它只有依附
一

l’’ 刑事强制措施
,

才能发挥其

为后者创造条件的作川
。

也就是说
,

公民扭送人犯 只是对于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对人犯采取强制

士传施
,

起辅助 f乍川
。

第二
,

公民扭送人犯的行为
,

对 一协助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有效地对人犯 采取强制措施
,

是
一

! 分必要的
。

犯 罪分 r 一般都不收公然在专政机关或者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 】二作人员 l如,Jfl’ 进行犯

罪活动
。

另 一方而
,

专政机 关及其工作 人员又不可能在犯 罪案件发生后
,

立 即发现或者抓获

犯 罪分子
。

然而
,

·

切犯 , l性行为都逃不过人民群众的眼睛和监杆
。

刑事诉讼法赋 户公民扭送

人犯的权利
,

体现
一

r 我 },J刑 事诉讼中的专门机 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办案 ))J f则
,

并使这 一凉

则具体化
、

法律化
。

J七立法意图是通过法律赋 户公民以扭送人犯的权利
,

为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

及时有效地行使对人犯实施强制措施
,

提供广泛的群众鹅础
。

第四
,

刑 事诉讼法第四十 二条规定
,

任何公民都可以扭送法定的四种人犯
,

但必须 ,’: 贪

即扭送公安机关
、

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
” 。

这 种表述 方法
,

恰如 J仁份地 说明
,

公民扭

送人犯这种合法行为
,

不 是刑书强制措施
,

而是从属 J’-刑事强制措施的 一种必要的带强制性

的法律辅助手段
。 “

众即
”
意味着 一刻 也不容停留

; 扭送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处理
,

则是指明只 JI’

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才有权依法决定对被扭送 者是否采取何种强制措施
。

这 也可以说是法律赋 卜

公民扭送人犯以介法地位的前提和必备条件
。

公民如果不是将被扭送者立即送交公
、

检
、

法

机关处理
,

而是将 人犯羁留关押起来
,

或者擅 自作其他处置
,

那扰可能是 1卜法仪犯他人人身

自山的行为
。

从这 个意义上石
,

公民扭送人犯也只能是从属于公
、

检
、

法机关行使强制措施

权力的
·

种法律辅助手段
。

综上 所述
,

笔者认为我 闪刑 事诉讼法在强制措施一章中专条规定
,

扭送人犯是公民依法

享有的一种权利
,

赋子其合法地位
,

是完全必要和止确的
。

但是
,

公民扭送人犯井不是一种

独 众的刑事强制措施
,

而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必要的
、

带强制性的法律辅助手段
,
也正因

为如 此
,

我 {习刑事诉讼法把公民扭送人犯的问题规定在张制措施一章中
,

是顺理成章的
。

诵


